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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7/2021_2022__E5_BE_8B_

E5_B8_88_E4_B8_8E_E4_c67_467528.htm 一个成功的企业律师

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正所谓“律师不是万能的，而没有律

师却是万万不能的”。这是因为：首先，律师的参与能够使

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加规范合法，能更好地维护企业的合法权

益。聘请律师担任企业常年法律顾问是企业经营管理科学化

、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标志，也有利于树立企业对外的良

好形象；其次，律师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能使企业更好地规

避或防范风险，从经济上来说十分合算。现代社会风险巨大

，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任何一点疏忽或者失误都可能导致几万

、几十万、几百万乃至更大的经济损失，而聘请律师作为企

业常年法律顾问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减

少企业的经济损失；最后，律师的介入能够使企业经营者从

繁文琐事中解脱出来，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活

动中去。把令人头疼的具体纠纷的解决交由息诉解纷的专业

人士-----律师去办理，这是经济合理利用企业 资源的最好办

法。 除上述原因外，律师与法律事务所人员或企业的专职法

务专员相比还有如下优势： 一、律师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 根

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律师执业证书的取得是十分艰难的

。首先，必须获得法律专业大专或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其次必须通过每年一次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这一考试的通

过率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十；再次，必须经过一年的律师事务

所实习；最后，必须经省市司法局审核批准，以后每年都还

必须年检注册。简单地说，律师至少是十个大学生中选一个



，因此其业务素质是显而易见的。而法律事务所人员或企业

内聘法律部人员的选任则没有什么标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

分人是律考中的淘汰者。二者相比，业务素质孰优孰劣一目

了然。还必须强调的是，除律师事务所的正规执业律师外，

任何人包括法律事务所人员或企业内聘法律部人员均不得以

律师名义执业。 二、律师具有《律师法》赋予的广泛权利 根

据《中华人民律师法》的有关规定，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享有

广泛的权利，这些权利有些是法律事务所人员或企业内聘法

律部人员根本不能享有的，如会见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等，

有些是法律事务所人员或企业内聘法律部人员受到多方面限

制的，如调查取证权、应诉权等。与法律事务所人员或企业

内聘法律部人员相比，律师能更加方便地为企业服务。 三、

律师具有更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法律顾问工作与其他工作最大

的不同就是，它是一份实践性非常强的工作，是法学理论知

识与社会实践能力的综合运用，这绝对不是通过简单的“啃

书本”就行的，律师界流行的一句俗话叫做“法学博士不一

定就是好律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只有不断地司法实践，

掌握大量的司法实践经验才能为企业提供最优质的法律服务

，天天呆在办公室只能是纸上谈兵，最终损害企业的利益。

而律师与法律事务所人员或企业内聘法律部人员相比，无论

是在司法实践经验还是在司法系统的人际关系方面，都更具

有优势。 四、律师对突发事件的应答更加迅速、及时、有效 

这是律师与法律事务所人员或企业内聘法律部人员相比最大

的优势。一个纠纷产生后，它最初的应答最为关键，可能对

整个事件的解决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法律专业人员迅速、

及时、有效的应答极为关键。律师的工作时间极为自由，可



在任何时任何地点应企业要求去满足企业的需要，同时根据

我国现行的律师体制和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的有关规定，在

承办律师因故无法解决问题时，律师事务所的任何一位律师

都有义务帮助客户迅速解决问题，这是法律事务所人员或企

业内聘法律部人员所无法比拟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